附件1

山东省高职（专科）专业设置填报表

学校名称（盖章） ：
专业名称：
专业代码：

所属专业大类及专业类：

修业年限：

报送时间： 

专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山东省教育厅 制

填 报 要 求

一、本表用A3纸型打印后骑缝装订。

二、各专业应分别装订成册、软皮平装。

三、表格均可另加页。

四、填写内容真实、准确。

五、医药卫生大类、公安大类专业及司法技术类专业应出具省级有关主管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与填报表装订成册）并加盖主管部门公章。

1.增设专业填报表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修业年限


	
	所属专业大类

及专业类
	

	本校已设的相近专（本）科专业及开设年份
	
	学校招生面向
	

	专业服务方向
	
	拟首次招生

时间及招生数
	

	计划

发展规模
	
	师范专业标识

（师范S、兼有J）
	

	所在院系名称
	

	校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

意见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专业名称及代码按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填写。

⒉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学校地址
	

	邮政编码
	
	学校网址
	

	学校占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馆藏图书数（册）
	
	仪器设备总值（万元）
	

	专任教师数（人）
	
	“双师型”教师
占专业教师比例
	

	专业教师数（人）
	
	开始举办高职（专科）
教育时间
	

	在校生数（人）
	
	已设高职（专科）
专业数（个）
	

	已有专业大类
	□农林牧渔大类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土木建筑大类  □水利大类 □装备制造大类

□生物与化工大类   □轻工纺织大类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交通运输大类  □电子信息大类   □医药卫生大类

□财经商贸大类  □旅游大类  □文化艺术大类  □新闻传播大类

□教育与体育大类   □公安与司法大类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现设高职高专专业情况

	专业名称
	设置时间
	学  制
	在校生数

	
	
	
	

	
	
	
	

	
	
	
	

	
	
	
	

	
	
	
	

	
	
	
	

	
	
	
	


	
	
	
	

	
	
	
	

	
	
	
	

	
	
	
	

	
	
	
	

	
	
	
	

	
	
	
	

	
	
	
	

	
	
	
	

	
	
	
	

	
	
	
	


3.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专业筹建情况、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及人才需求预测情况方面，一般不超过1000字）

                                                    


4.人才培养方案
	（应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含素质要求、能力要求、知识结构要求等)，修业年限，主要课程，主要实践实训教学环节和教学计划等内容，一般不超过2000字）




5.专业负责人简介

	姓名
	
	性别
	
	专业技术职务
	
	第一学历
	

	
	
	出生年月
	
	行政职务
	
	最后学历
	

	第一学历和最后学历
毕业时间、学校、专业
	

	主要从事工作

与研究方向
	

	工作简历
	

	最具代表性的教学、技术开发、科研成果
	序号
	成果名称
	等级及签发单位、时间
	署名位次

	
	1
	
	
	

	
	2
	
	
	

	
	3
	
	
	

	
	4
	
	
	

	目前承担的主要教学工作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人数
	学时
	课程性质
	授课时间

	
	1
	
	
	
	
	
	

	
	2
	
	
	
	
	
	

	
	3
	
	
	
	
	
	

	
	4
	
	
	
	
	
	

	学校教学

管理机构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6.主要专业教师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专业技术职务
	最后学历毕业学校、专业、学位
	 是否“双师型”教师
	现从事专业
	拟任课程
	专职/兼职

	1
	
	
	
	
	
	
	
	
	

	2
	
	
	
	
	
	
	
	
	

	3
	
	
	
	
	
	
	
	
	

	4
	
	
	
	
	
	
	
	
	

	5
	
	
	
	
	
	
	
	
	

	6
	
	
	
	
	
	
	
	
	

	7
	
	
	
	
	
	
	
	
	

	8
	
	
	
	
	
	
	
	
	


7.办学条件情况

	专业实训教学环境与设备
	（不超过300字）



	专业实习实训基地情况
	（不超过300字）

	专业图书资料情况
	（不超过300字）


8.申报教育类专业情况表
	办学基础
	（教育类专业办学经历）

	附属学校（幼儿园）设置情况
	

	该专业校内实训场所建设及规划情况
	（如学前教育：学前儿童语言教育实训室、学前儿童社会教育实训室、学前儿童健康教育实训室、儿童科学活动观察实训室、学前儿童音乐教育实训室、儿童行为观察实训室、婴幼儿卫生保健室、幼儿园游戏与教学实训室、美术（手工）制作实训室、形体教室、数码钢琴室、微格教室、奥尔夫音乐教育实训室、蒙台梭利教室、幼儿园模拟教室等功能性教室等）

	该专业
经费保障情况
	

	拟开展的指导工作
	指导院校名称
	

	
	（指导工作的初步规划、举措）


	
	（拟申请举办教育类专业的高职院校，须联系确定指导院校，指导院校应为师范类本科或专科院校。专业审批后3个月内，须将《指导院校专业建设建议书》、《指导院校专业建设协议书》报送教师工作主管处室）


备注：可另加附页。
9.医药卫生、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写明有关部门对增设专业的意见，有关部门出具的公函附后装订）




备注：非医药卫生、公安大类及司法技术类专业装订成册时无需打印装订此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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